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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央大學　函

地址：320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

聯絡人：洪珮瑜

聯絡電話：03-4227151#25342

電子信箱：peiyuhung0708@gmail.com

受文者：桃園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9月5日

發文字號：中大委字第1025070035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0250700350-1.DOC)

主旨：函送本校科學教育中心辦理「國立中央大學中學生化學資

優假日班」活動資訊，惠請轉知 貴轄公私立國高中相關

訊息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舉辦日期:2013/10/5、10/19、11/2、11/16、11/30、12/

14共六次。

二、授課時間:週六9:00~12:00

三、授課地點: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教學館101室(桃園縣中壢

市中大路300號)。

四、招生對象:桃園縣公私立國、高中生

五、報名方式:

(一)填寫報名表(附件一)於10月5日前傳真報名，如額滿恕

無法報名（人數過多，恐影響教學品質）。傳真電話：0

2-22318738。有問題請洽 管佈雲老師0921455515

(二)額滿即公告錄取名單40名（另含備取5名）於國立中央

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網站http://sci.ncu.edu.tw/，如逾1

0月12日未繳費，則以棄權論，由備取生遞補名額。 7

10202213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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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繳費資訊：請錄取同學將課程費用透過郵局轉帳至郵局

劃撥帳號50228096，戶名:璞實科學教育 (匯款時請填

寫學生姓名及學校)並保留繳費憑據，請將繳費憑據於第

一天上課時帶至上課地點查驗後發還。

六、隨函檢附課程內容、家長同意書。

七、詳細活動辦法及課程內容請至http://sci.ncu.edu.tw/最

新消息查詢。

正本：桃園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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